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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程量清单 

 
 

     总 说 明 

 
工程名称：海口市演丰镇塔市小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 

一、 工程概况 

海口市演丰镇塔市小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演丰镇塔市小学内。新建

教师周转宿舍楼总面积为 289.56㎡,建筑层数：地上二层，层高 3m,建筑檐口高度 6.30m。

结构类型为框架结构。主要建设内容包含：土建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和太阳能工

程。。 

二、编制范围 

编制范围为：编制范围为：施工图范围内的土建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和太阳

能工程。 

三、编制依据 

1、海口市演丰镇塔市小学教师周转宿舍项目施工图（2018年 11月 26日电子版）、概

算批复及相关文件； 

2、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3、2017年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布的《海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 

4、2017年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布的《海南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常用册）》； 

5、主要材料单价参考《海南工程造价信息》2018 年第 12 期信息价及厂商报价、信息

价中没有的材料单价采用市场调查价、有关厂家设备材料报价或网络询价； 

6、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琼建定〔2018〕48号《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的通知》； 

7、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8、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颁布的其它有关工程预算的文件； 

9、本工程施工图纸说明、标准图集； 

10、其它有关编制工程量清单预算文件和规定。 

四、有关说明 

1.工程量清单项目中[项目特征]及[工程内容]的描述须与本说明和规定共同使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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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量清单项目中的综合单价除包括上述内容外，还应结合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所附合同条

款、图纸等技术文件、有关技术规范及标准、投标现场踏勘、现场实际施工条件等阅读、

理解并进行报价； 

2. 措施项目清单（不含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由投标单位在报价中自行考虑，但不应

超过《海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7）》、《海南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7）》

计费标准。本工程建安工程费中的措施项目包括临时设施费、夜间施工费、雨季施工费、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临时保护设施等项目，安全文明施工费不作为投标竞争性费

用，另行计算。本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与清单计价规范所列清单项目不一致时，投标报

价时应慎重考虑。未列入的措施项目在投标报价时计入相应的工程量清单单价和合价中，

在竣工结算中不予另行计取； 

3、本工程工程量根据深圳壹创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施工图（2018年 11月 26

日电子版）进行计算； 

4、本项目土方开挖利用回填，余土按外弃 10KM计取； 

5、本清单设计图纸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进行编制，

业主对其提供的工程项目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唯一性负责； 

6、本清单可用于报建、标底、投资估算、招标控制价、工程进度拨款，不能作为结算

使用，结算时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计算原则，进行结

算。 

7、本控制价根据 2018 年 11 月 26 日提供的较为完整的施工图（电子版）进行编制，

如最终图审后施工图与清单项有出入，施工过程中或结算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综合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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